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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修订后的《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处分规定》（以下简称《处分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司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为什么要制定《处分规定》？

答：《处分规定》立足于适应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新要求，着眼于加强对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对处分的原则、种类、适用、权限、程序

等作出全面规定，是开展事业单位处分工作的基本依据，是完善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考、奖、罚”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2012 年 8 月，人社部、原监察部联合

颁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实施十多

年来，对严明事业单位纪律规矩、规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行为、保证事业单位及

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事业单位人事制

度改革的逐步深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工作形势任务发生较大变化，要求及

时修订《暂行规定》。一是贯彻新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

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对加强干部全方位管

理和经常性监督提出明确要求，这些新精神、新要求应当及时体现在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管理工作中。二是衔接新政策。2018 年《监察法》将事业单位中从事管

理的人员纳入了监察对象，2020 年《政务处分法》对此部分人员的处分工作作

出了新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工作需与新政策保持衔接和平衡。三是解

决新问题。近年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如，近年

来国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有重大调整，不宜再将“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列

为处分情形等，需要对原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问：制定《处分规定》的总体考虑是什么？

答：制定《处分规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

监督的决策部署，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公正、公平，坚持惩治与

教育相结合，以《政务处分法》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为依据，把握事业

单位特点，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的原则、种类、适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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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处分的权限和程序等作了进一步规范完

善，进一步严明事业单位各项纪律规矩，进一步增强处分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着力规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行为，促进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问：《处分规定》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处分规定》共六章四十五条。第一章“总则”，主要明确制定目的依

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第二章“处分的种类和适用”，主要明确

处分种类和受处分的后果。第三章“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主要

明确各类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及适用的处分。第四章“处分的权限和程

序”，主要明确处分的权限、程序和处分决定的内容。第五章“复核和申诉”，

主要明确复核、申诉的程序和时限。第六章“附则”，主要明确纪律要求等相关

事宜。

问：《处分规定》规定了哪几个方面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答：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违法，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造成损失的，

必须承担纪律责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结合近些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工

作的实际情况，《处分规定》规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政治纪律、违反组

织人事纪律、违反工作纪律、违反廉洁从业纪律、违反财经纪律、违反职业道德

和违反社会公德等七个方面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给予处分，并根据情节轻重明确

了相应的适用处分种类。

问：《处分规定》如何体现突出政治标准、严明政治纪律？

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处分规定》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进

一步严明了政治纪律。如，第三章明确“散布有损宪法权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言论”“参加旨在反对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利益的集会、游行、示威等

活动的”“拒不执行或者变相不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

策部署的”等均为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并依情节轻重给予记过以上直至开除的处

分。

问：《处分规定》中的处分种类有何考虑？

答：《处分规定》明确，事业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适用《政务处分法》规

定的六种处分种类（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事业单位中

其他人员适用本规定，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沿用执行四种处分种类（即警告、记

过、降低岗位等级、开除）。

问：《处分规定》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何处分？

答：《处分规定》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过失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

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应当予以开除。案件情况特殊，给予降低岗位等级



处分更为适当的，可以不予开除，但是应当报请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同

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

《处分规定》明确，对于因故意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含宣告缓刑）的；因过失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超过三年的；因犯罪被

单处或者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给予开除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犯罪被单处

罚金，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依法免

予刑事处罚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开除处分。

问：对贯彻落实《处分规定》有什么具体部署？

答：《处分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

求的重要举措，我们在印发的通知中已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抓好《处

分规定》的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近期，我们还将通过媒体开展系列宣传，并

通过会议、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把《处分规定》纳入组织人事

部门有关培训班的重要内容，帮助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准确把握政策，严格执行

政策；指导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行业实际情况，根据需要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跟踪了解贯彻落实情况，加强组织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处分规定》顺利

实施、落地见效。


